尊老金申报流程
申报对象
尊老金发放对象为具有灌南县户籍，年满80周岁（含80周岁）以上的老年人。

↓

申报材料

申请时需提交老年人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，同时提交户口簿、身份证复印件各2份和一寸照片2张。
↓

村（居）审查

    村（居）工作人员在接受申请人申请时，要认真指导申请人填写《申报表》，补齐身份证、户口薄、照片等证件和材料，同时做好入户核查工作。村（居）审查无误后在《申报表》上签署意见并在3个
工作日内上报乡（镇）民政办。
↓

乡（镇）审核

   乡（镇）民政办在收到村（居）上报的《申报表》后，在确认无

误后对《申报表》签署意见，汇总后于每月的5号上报县老龄办。
↓

县老龄办审批

县老龄办在收到各乡（镇）上报的《申报表》和《汇总表》后，应及时组织人员对《申报表》进行审核、签署意见汇总后报送县财政局。
